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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及贖回情況

本公告由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有關發行於二
零一九年到期的人民幣1,000,000,000元1.5厘美元結算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的公
告（「該等公告」）。除非在本公告中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及表述與該等公告中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金額為人民幣978,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已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本金額為人民幣17,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已獲贖回，而尚未換股或贖回的可換股
債券本金額為人民幣5,000,000元。根據有關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本公司已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二十日通知債券持有人所有未換股之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
日獲悉數贖回。因此，本公司預期該本金額為人民幣5,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
一七年十月三十日前獲換股或贖回。

於該本金額為人民幣5,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獲換股或贖回後，將再無任何未償還的已
發行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亦將被註銷。

承董事局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德安

中國，二零一七年十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由(i)五名執行董事，即張德安先生、蔡英傑先生、王志高先生、徐悅先生及陳昳女士；  

(ii)一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力群先生；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呂巍先生、陳祥麟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組成。


